北京化工大学
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总结报告撰写规范（试行）

一、专业实践总结报告一般要求
1.专业实践总结报告中采用的术语、符号、代号全文前后必须统一，并符合规范化的要求。报告中使用新的专业术语、缩略语、习惯用语，应加以注释。使用国外新的专业术语、缩略语，必须在译文后用圆括号注明原文。
2.专业实践总结报告须用A4纸双面打印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专业实践总结报告四周应留足空白边缘，以便装订、复制和读者批注。建议页面的上下方分别留边25mm，左右侧分别留边27 mm。
4.专业实践总结报告的插图、照片必须确保能复制或缩微。
二、专业实践总结报告编排格式
1.正文：中文正文采用小四号宋体打印，英文正文采用小四号Times New Roman。文字的行间距20磅，字符为标准间距。
2.图：图应有编号，建议分章依序编排。如图1-1，2-2，分别表示第一章第一张图，第二章第二张图。图应有图题，置于图的编号之后，图的编号和图题应置于图下方的居中位置。图中标注、图题采用中英文对照，其英文字体为五号Times New Roman，中文字体为五号宋体。
3.表：表应有编号，建议分章依序编排。如表1-1，2-2，分别表示第一章第一张表，第二章第二张表。每张表应有表题，置于表的编号之后，表的编号和表题应置于表上方的居中位置。表中标注、表题采用中英文对照，其英文字体为五号Times New Roman，中文字体为五号宋体。
4.公式：公式序号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分章依序编排；如：式（2-13）、式（4-5），其标注应于该公式所在行的最右侧，公式与编号之间用“……”连接；公式书写方式应在文中相应位置另起一行居中横排，对于较长的公式只可在符号处（+、-、*、/、≤、≥等）转行。
三、其他事宜
其他未详尽规范事宜参照《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（修订）》（校教发〔2017〕39号）要求执行。
